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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的人文关怀 

———评《中国老年人宪法权益保障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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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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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处于一个老龄化急剧加快的时代，随着
“二胎”政策全面落地，尽管未来出生人口会有小幅

上升，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总趋势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对中国社会老龄化过程中

的若干共性问题做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意义

的概括和总结，是摆在中国法学工作者面前的急迫

而艰巨的任务。以国家立法的方式来保障老年人

权益，设立单行立法对老年人的权益进行保护，也

因此既深具理论意义又饱含实践价值。最近，陈雄

教授编著的《中国老年人宪法权益保障实证研究》

一书以立法建议稿的形式对中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立法理论的建构和完善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该书由

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著作者认为，老龄化时代最根本的问题是权利

保障问题，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根本措施在于保障老

年人法律上的权益。陈教授收集了代表性国家和

地区最新的涉老法律文件，梳理了我国现有的涉老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对我国现有的涉老法律

法规及其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实证分

析。陈教授认为，从本质上说，老年人权利是社会

权，是一种积极权利。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当

下，中国还不具备实行西欧高福利制度的条件，但

我们也不可能漠视老年人权益，怎么办？陈教授认

为，国家要以单行立法的形式确立一种有效的民生

保障模式，并构建包括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老年

人福利法、老年人退休法、高龄者居住法、老年人健

康增进法等立法清单。［１］７－８

马克思说：“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

关系回归于人自身。”［２］４６对人和人权的研究是法治

社会的永恒主题。把老年人视为拥有权利的个体，

并以尊重人权为出发点和归依，进行老年人权益保

障立法层面的研究可以使抽象权利理论具有实质

性的载体，使“人权”和“法治”的理论细节愈加完

善。［３］目前，中国老年人的权利经常受到侵犯，老年

人生活状况不良的报道时常见诸报刊。如何让老

年人过得更有尊严，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还有许多工作要做。［４］以国家单行立法的方式

对老年人的权益予以保障，可以更好地维护老年人

的尊严，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

和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完备的法律

规范体系”之法治目标。陈教授在该书中指出，现

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规范体系尚不完备，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直接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

法律偏少。目前只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该法对

老年人权益保障采取统一立法模式，其优点在于系

统集中保障老年人权益，但也存在操作性和针对性

不足的问题。其二，现有涉老权益保障的法律规范

层级偏低，“部门化”现象突出，可操作性和稳定性

欠缺。其三，现有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有关的法律规

范体系在通盘考量方面有所欠缺，换言之，法律规

范的“体系”性不足。［４］

陈教授在该著中认为，在建构老年人权益保障

的法律规范体系时，要坚持两个指导思想：一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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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多元、单行立法，二是细化立法内容。［１］２３７－２７１在

以人权理论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未来需要制定的

法律清单概要如下：通过制定《老龄社会对策基本

法》把应对老龄问题的对策法律化，以立法化解难

题，对国家应对老龄社会的基本对策通过具体法律

进行规划；通过制定《老年人福利法》阐明老年人福

利原理，规范国家对老年人的福利制度、措施和设

施等；通过制定《老年人保健法》确立老年人保健制

度，并设立老年人保健设施，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

医疗保健服务体系；通过制定《老年人退休法》对老

年人退休年龄、待遇和延期退休制度等，进行统一、

全面的规范；通过制定《高龄者居住法》对高龄老人

的居住房屋及其配套保障措施等进行规范；通过制

定《老年人健康增进法》对老年人“活得更久、活得

更好”加以保障，主要内容为改善老年人营养、提高

全民保健意识、改善国民生活习惯等。这份立法清

单基本上涵盖了老年人福利、退休、医疗、救助、保

险等全部的相关法律。养老保障制度立法先行，可

以凭借法律的力量，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权利。

除此之外，《中国老年人宪法权益保障实证研

究》一书还对港澳台地区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对美国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居家养老

模式、日本精细化的养老保障制度、加拿大的高福

利养老办法以及德国、印度等国家尊重老年人的有

关保障法律进行了详细比对［１］２７６－３０４，指出我们应

朝着老年友好型社会、老年安养型社区和老年快乐

型家庭目标做出努力，加强居家养老的社区支持力

度和社区资源供给，建立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最终将对老年人的权益保护回归到法律层面。

《中国老年人宪法权益保障实证研究》一书提

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见解，为今后老年人权益立法的

完善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考和建议。但本书还有值

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择要列举如下：第一，老龄化

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但是如何才能让老

龄化问题成为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话题，需进一步

的研究；第二，在如何加强现有老年人保障法律措

施的可操作性问题上，虽然作者提出要构建国家层

面的单行立法以有效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但问题的

关键是，如何才能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如何改变

政府或相关机构的不作为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对现行法律以及后续单行立法中的国家义务

应如何界定，相关法律之间的衔接应如何有效地处

理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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